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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蔡副院長其昌 

秘 書 長 林志嘉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進行質詢。 

請林委員昶佐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林委員昶佐：（9 時）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過去這段期間，

社會大眾對於張院長投入台南救災的表現多給予肯定，回顧院長任科技部部長期間的所為，看得

出您其實是個滿實在的人，在面對質疑時，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如果沒準備也會坦然面對，本席

認為這對現在的政府而言是很難得的事，希望院長也能秉持這樣的態度來執行未來三個月看守內

閣的工作及面對本席提出的質詢。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9 時 3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實在不敢當。 

林委員昶佐：請問院長聽過「大尾鱸鰻 2」這部電影嗎？ 

張院長善政：有聽說但沒有看過。 

林委員昶佐：院長知道這部電影中有涉及對原住民族歧視的爭議嗎？ 

張院長善政：我在媒體報導中看到說劇情和台詞對原住民族有些不尊敬之處。 

林委員昶佐：院長認為發生這些狀況的原因為何？ 

張院長善政：我認為這是對原住民族文化不夠瞭解之故。 

林委員昶佐：其實我們的現行法律中已經有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的法案，早在 2007 年 12 月即已頒布

施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簡稱原創條例），其精神在於保障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

並防止創作人隨意濫用、扭曲，進一步協助原住民族保留並回復其傳統文化，對不對？ 

張院長善政：對。 

林委員昶佐：如果八年前制定的這個法律能夠獲得落實的話，根本不會發生「大尾鱸鰻 2」這個問

題，因為該部電影若要使用達悟族的文化，需先詢問達悟族這樣的使用方式是否可行，取得該族

的授權，可是這個法律已經制定超過八年，相關的規範和申請辦法居然直到去年（2015 年）才

研擬出來，才開始整個申請的流程！一個已經施行八年的條例，八年來毫無進展，沒有對大眾、

創作人、業者進行輔導，對於這樣的行政怠惰，請問院長的看法為何？ 

張院長善政：如果這八年來都沒有任何進展的話，我想的確是不太應該。到底八年來都做了哪些事

，這部分請原民會的林主任委員說明。 

林主任委員江義：2007 年通過制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相關子法非常多，本會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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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法律研究所進行子法的研擬工作，我們發現最重要的問題在於這些專用權代表人的產生

非常不容易。 

林委員昶佐：我們在民間也聽過很多這樣的說法，既然去年已經開始有了申請和執行方式，請問到

目前為止，有幾個民族的創作權受到保障，完成申請程序，開始收受權利金？只要給本席一個名

字即可。 

林主任委員江義：目前向我們提出申請的案件中，通過的只有 1 件，尚有 14 件仍在審查中，有 3

件退回補件。 

林委員昶佐：為何民間會對此一法條不清楚？為何會發生「大尾鱸鰻 2」這部電影的狀況？這就是

行政怠惰之故。其實不只是民間不瞭解，這八年來，不論是音樂界、電影界或各式各樣的創作者

，沒有任何創作人知道這樣的法條，甚至連政府都帶頭亂用。以外交部發行的護照為例，第 40

頁和第 41 頁使用了達悟族傳統漁船的照片，請問外交部有獲得達悟族的授權嗎？ 

林主任委員江義：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和一般著作權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採登記制。 

林委員昶佐：也就是說他們需要先去辦理登記，可是即便他們尚未登記，你們有去函外交部告知這

可能涉及原住民族權益嗎？ 

林主任委員江義：當時他們並未就此徵詢我們的意見。 

林委員昶佐：又比如在 2013 年外交部辦理的國際青年大使計畫中，這些代表隨便穿著阿美族、鄒

族的服裝，跳著他們的舞，請問你們有去函外交部提醒他們這可能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專用

權嗎？ 

林主任委員江義：不論是公部門或一般民間團體，只要涉及侵害或違反原住民族文化，我們都會行

文甚至發布。 

林委員昶佐：可是我們並未看到原民會對於他們這樣的亂用出面說過任何話。對於這樣的行政怠惰

，八年來居然只有 1 件獲得通過，本席真的是瞠目結舌。本席也聽過太多政府把這個責任推給民

間的說法，說是因為原住民族著作權非常難整理、不知道權利所有人為何人所致，民間等不及行

政院這樣的行政怠惰，遂乾脆於去年完成第一個著作權的授權，亦即賽德克民族議會授權給閃靈

樂團，完成了授權備忘錄。為何明明沒有那麼困難的事，八年來政府連 1 件都做不到？大尾鱸鰻

2 的爭議發生後，沒有看到政府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員出面表示這有違反現行法律規定之虞，一件

明明沒有那麼困難之事，政府八年來居然沒有一點進展，對這樣的行政怠惰，本席真的是瞠目結

舌！請問院長知道為何要特別制定原創條例以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嗎？ 

張院長善政：我認為對本土文化給予適當保障是毫無疑義之事。 

林委員昶佐：院長可能不清楚這個舉動的背後其實有更宏觀的原因，原住民族本來是臺灣的主人，

經過一連串外來的掠奪、打壓，導致他們的土地資源逐漸被掠奪，原住民族的問題是歷史爭議的

問題，而現在這種壓迫甚至透過國家機器繼續對原住民族進行文化侵襲，不斷的邊緣化原住民族

在臺灣的地位，目前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比全體國民的平均壽命少 10 歲，其家庭收入僅為全體

國人家庭收入的六成，不只是這些，幾乎所有資料都顯示原住民這個原本這塊土地的主人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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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國人來說是備受打壓、非常弱勢，為了回復這個土地原本主人的權益，我們才要制定這些相

關條例，不只是保障他們的文化權，還要回復他們的地位和平等，所以我們要透過一系列的法案

和政策，包括追求他們當初被打壓的真相、補償、回復權利、落實原住民族自治法、基本法和反

歧視法、回復其傳統領域、保障其文化權及教育權，最後才可以讓台灣社會邁向族群平等、和解

和團結。 

張院長善政：林委員這些論點我完全同意。 

林委員昶佐：我剛才講的這一段有關族群正義的事情，就是轉型正義，請問院長對轉型正義有何看

法？ 

張院長善政：剛才你以原住民為例所講的話，我已經向委員報告，我完全同意這個邏輯。 

林委員昶佐：所以台灣需要的轉型正義不只是族群正義，事實上還包括最近媒體所談的許多面向，

例如戰後獨裁時期國家暴力壓迫人民、二二八、白色恐怖、黨國不分的不公不義。我在此要提醒

院長和閣員，轉型正義的工作至少包括四項：一、調查並公開真相；二、究責：如何處理加害人

；三、賠償：賠償被害人及回復名譽；四、讓社會回復成為民主公義的狀態，保障人權，防止倒

退。 

我想院長和台灣大部分社會大眾都知道，目前台灣大概只做到第三點，就是賠償被害人，至

於其他三點，第一點有關真相的部分，例如歷史檔案、政府機密文件、政治犯判決的相關文件、

國家情報單位對人民的監控資料之公開等等，但是這些都公開得非常少；還有究責的部分，對加

害人的審判、求償及其是否適合繼續擔任目前的職位，例如當初加害他人的法官、檢察官、警察

，是否還適合繼續擔任現職，我們都沒有處理；至於第四點「回復社會成為民主公義的狀態」，

例如不當黨產的返還、反歧視法、人權教育、歷史教育、禁止美化獨裁者、歷史事件現場的保存

，院長，我知道你只當這幾個月的院長，但是你知道馬政府過去 8 年來針對以上這幾項重要工作

作了多少努力？ 

張院長善政：我知道轉型正義必須逐一針對個案來處理，像二二八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每一個

個案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就我所知，其實是有盡了相當的力量。 

林委員昶佐：大概是二二八真相的調查和賠償，但是關於第二點究責和第四點回復成為民主公義的

狀態，事實上是乏善可陳。轉型正義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促進社會的和解和團結。我們的政府

過去 16 年來，不管是哪一任總統都在喊「團結！團結！」，在各種場合都把「族群和諧，不要

挑起族群對立，和解團結」掛在嘴上，但是團結不是只有用說的，世界各國都用耐心、努力和行

動去進行轉型正義，促進和諧團結。西班牙立了歷史記憶法，禁止繼續美化獨裁者和獨裁歷史；

德國立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並成立了東德社會統一黨獨裁時期歷史評價與影響研究委員會

；加拿大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追求原住民被壓迫的真相，回溯到西元 1500 年；最近連紐

西蘭和許多東歐國家，甚至最近剛民主化的緬甸，為了追求社會的和解與團結，連走過不公不義

、代表威權象徵的國旗都可以換，因為他們希望透過努力和行動來追求社會新的共識，迎向新的

團結。而我們的政府對於團結，如同剛剛院長所說，那四點做得乏善可陳，甚至我們的總統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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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歌頌獨裁者，繼續用行動對台灣社會做出二度傷害。 

院長，如同我剛才所說，轉型正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一定要做，可是

你的任期只剩下三個月，我想也很難期待你能夠在這三個月有任何重大的動作，其實也不適合，

有可能只會更撕裂傷口，但是我們回到今天質詢我一開始所講的，我們是否可以從文化權的回復

和保障，也就是原創條例開始起步，那麼三個月其實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林主委，我們是不是可

以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把過去中央政府濫用原住民族文化及傳統著作的相關案例清點成冊，作

一個報告？ 

林主任委員江義：我向委員報告，現在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專案辦公室，剛才委員所提到的，我非

常、非常的肯定，確實應該加強對文化的保障，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林委員昶佐：好，我希望你的那份報告也包括這本護照，包括我們自己派代表團出去隨便跳阿美族

和鄒族的舞蹈。 

林主任委員江義：我們會再重申。 

林委員昶佐：這些整理起來之後提供給新政府的原民會，讓他們去協助各部落、各民族向各級政府

追討他們應有的權利，這樣可以嗎？ 

林主任委員江義：可以。 

林委員昶佐：院長，我另外要拜託你，我聽到你在媒體上講，相關的檔案資料會悉數交給新政府，

在此我要拜託院長，如果這些資料涉及歷史、轉型正義，即使已到達法定的保存年限，是否可以

先不銷毀，然後悉數交給新政府處理？ 

張院長善政：本來這些資料即使到了銷毀的年限，也不急著在這三個月內銷毀，我們要交接的資料

其實都是一些最近的計畫，那些歷史檔案，新政府接手後都可以完全掌握、都可以看得到的。 

林委員昶佐：老實說，院長的回答比我期待的還要好，感謝院長，難怪這段期間會有民進黨的委員

問你要不要乾脆到新政府入閣。 

張院長善政：沒有，沒有，不敢當。 

林委員昶佐：接著我要問的問題是台灣人民都非常關注的事情，也是我一直以來想要請教執政黨的

問題，馬政府一再強調在九二共識、一中原則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對等、尊嚴的交流，還

說兩岸關係空前良好，這與許多民眾的感受落差非常大，台灣民眾尤其感受不到對等、尊嚴，只

感受到在國際場合遇到中國時都不斷退讓和矮化。最近中國在與我們有主權爭議的南海部署

HQ-9 飛彈，越南已正式向中國大使館表示嚴正抗議，菲律賓也表達中國侵蝕了區域間的互信，

使本來已經緊張的情勢雪上加霜，另外美國、日本也表達嚴重關切，認為進一步升高了區域的緊

張，而我們至今除了國防部及外交部發表過不痛不癢的「持續關注中」的言論外，根本沒有表達

嚴正抗議。院長作為台灣的最高行政首長，我給你一個機會，你要不要表達嚴正抗議？ 

張院長善政：我想馬總統已經特別講過南海的和平倡議，所以我們希望南海是一個不要有國際衝突

的地域，馬總統已經宣示過了。 

林委員昶佐：所以相對於剛才所提到的越南、菲律賓、日本、美國的說法，我們面對中國就是不敢

嚴正抗議，我們可以說的範圍大概就是像剛才院長說的那樣，而且我們的反應還慢了半拍，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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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大概是一個月前就已經說了。我想政府用這樣的態度面對台灣人民要的尊嚴，但是台灣人民

在國際之間拚搏並不是用這樣的態度，不管是在影展或體育賽事的國際場合，台灣人只要被打壓

，都常常會為了尊嚴要求主辦單位為台灣正名，近幾年國際體育賽事上，也有很多台灣民眾到現

場舉著「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標語，因為台灣人民非常重視尊嚴，所以馬總統在元

旦文告或是我國政府對國際的發言中，都會一再強調兩岸關係，必須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之下

，實現對等與尊嚴。所以本席相信，不管馬總統這樣說是否真心，他應該知道台灣人民要尊嚴！ 

張院長善政：至少在我所經手的亞投行事務上，我們是非常堅持對等與尊嚴。最近對岸所表達一些

不適當的話，我們也透過陸委會跟他們反映，這些說法我們不接受。 

林委員昶佐：本席在此所要請問的，除了你們的說法或是你們政府代表跟中國代表在密閉會議室裡

，以那種所謂的對等、尊嚴以外，放大到整個國家，提出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以及兩岸是非國與

國的特殊關係、同屬一中等屬於你們這種的理念，當然並非是我的理念。試問在這種理念下追求

所謂的對等、尊嚴，如果在國際場合應該是怎樣的樣貌？舉例來說，假設今天有一項國際性體育

競賽應該是怎麼去呈現？我們被稱做是「中華台北」，那麼對岸應該怎麼樣被稱呼？ 

夏主任委員立言：我們現在所有的體育賽事，根據我們與奧會所簽訂的協議，我們的名稱改為「中

華台北」。 

林委員昶佐：是，本席知道。所以，現在中國他們的名稱是「中國隊」、我們則是「中華台北」，

請問這樣算是對等尊嚴嗎？即便簽訂這樣的協議，你的心中認為這是對等、尊嚴嗎？ 

夏主任委員立言：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國際上屬於特殊敏感的身分，現在說兩岸關係是過去 66 年

來最好，這是基於一個相對的比較，我想比起過去，現在我們在國際上所得到的尊重，的確是超

過以前。 

林委員昶佐：本席要再請問一次，我的問題其實非常的簡單，也就是我相信你們不敢稱呼對岸是中

國，而我們是中華台北，這樣就是所謂對等、尊嚴！而我林昶佐以及許多的台灣人民要的對等、

尊嚴，是台灣與中國為兩個正常國家的關係，在國際上應該是兩個正常的國家被平等的看待。但

是這與馬總統及馬政府 8 年來的看法不一樣，因為他一再地強調，兩岸基於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共屬一中，而且是特殊的非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夏主任委員立言：馬總統一再強調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林委員昶佐：還有非國與國的關係。 

夏主任委員立言：這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所得到的結論。 

林委員昶佐：所以，依照你們這樣的邏輯，在一個國際賽事上，竟然「中國隊」及「中華台北」這

樣的稱呼，不是對等、尊嚴，照你們的邏輯最後的對等、尊嚴是怎麼樣？一定不是我們所說的「

台灣隊」跟「中國隊」，也不會是某些其他人所說的其他名稱，你們心中應該有一個終極的想法

吧？ 

張院長善政：基於我們的憲法，我們是一個國家，我們不承認對岸是一個國家。 

林委員昶佐：所以，對岸也不能是一個國家，就如同我們是以「中華台北」而非國家的名義。所以

，你們認為我們現在是一個特殊敏感的狀態，我們是被矮化的，稱為「中華台北」，對岸是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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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國」，他們沒有被矮化。因此，照你們的邏輯及馬總統、馬政府的理念，而非本席的邏輯

，依你們的政策執行到底，實踐你們口中的對等、尊嚴，就是也要將對岸矮化，不管是稱為「中

華北京」或其他的名稱，也就是他們稱為「中華北京」，而我們稱為「中華台北」，就實現了馬

總統所說的：兩岸是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 

張院長善政：在很多的國際組織中，並非我們希望怎麼做就可以。 

林委員昶佐：當然，本席了解。我只是想知道畢竟對等、尊嚴也是馬總統說的，但是你們的心中至

少要如此希望，因為對等、尊嚴是你們說的，你們心中有放著想法，有一天要打壓對岸，將他們

變成「中華北京」？或是他們要降下五星旗，升上奧會旗？他們也不能唱國歌，改唱其他的替代

歌曲嗎？你們心中有想過，既然說了 8 年的對等、尊嚴，總有一天要達成這件事？你們有這樣想

嗎？ 

張院長善政：國際組織要如何來處理兩岸的名稱，最後決定權在於他們，但是就我們國家而言，「

中華台北」是當前能夠讓我們參與運動賽事的一個名稱，我們必須顧慮國際組織實事求是…… 

林委員昶佐：本席了解，就像我剛說的影展、體育賽事及國際場合等，台灣人民都以實力去實際的

參與，所以我並非與你談實際的參與，我談的是尊嚴，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去參與比賽，但我們的

名稱被矮化了，因為對你們而言，兩岸是非國與國的關係，所以「中華台北」這個名稱沒有關係

，事實上並沒有被矮化，因為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同樣的道理，對岸就應該被稱為是「中華

北京」。但是你們不敢這樣說，也不敢這樣想，試問這樣何來的對等、尊嚴呢？ 

夏主任委員立言：我們一向在國際社會上爭取正式的國名，用正式參與的方式，這是我們努力的目

標。 

林委員昶佐：所以你說的是「中華民國」嗎？ 

夏主任委員立言：是。 

林委員昶佐：本席在此總算等到這一句，如果你心裡希望未來在國際上終極實踐的是「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存在，這就是兩國論，也就是兩個中國。而且，你是現在鄉民常常、

最流行說的「華獨」，這是你們二位心中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我是「台獨」，但是我敬佩你

們是「華獨」，至少你們跟馬英九總統比起來，你們是跟他不一樣的。 

夏主任委員立言：我們是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來爭取，務實的在國際社會上有不同的優先次序，譬

如說稱呼「中華民國」或「台灣」，我們都可以接受。 

林委員昶佐：既然馬總統說他不是「華獨」，事實上，他也一定不是「華獨」，因為他與你們二位

心中的想法不一樣。但是，馬總統要的是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因此在國際上，我們不可能實踐

你們那種奇形怪狀、兩邊都不是國家的名字，一邊稱做「中華台北」、另一邊稱為「中華北京」

，這種名稱過去 8 年你們沒有實踐過，未來 3 個月應該也不會。如果未來的新政府還聽你們的，

去想辦法要對岸改成中華北京，也不會實踐。我在此要表達的是，按照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可

能有很多的成果，但絕對沒有對等、尊嚴。從方才本席就一直表達，台灣人民非常要求對等與尊

嚴。最後，我要補充一件事，我不相信未來 3 個月你們有可能改變，稱呼兩岸為「台灣」及「中

國」，變成一邊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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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主任委員立言：並非未來 3 個月而已，其實過去 8 年我們在國際場合能夠爭取的都已經盡力去做

了。 

林委員昶佐：所以是要爭取對岸叫「中華北京」？還是我們中華民國…… 

張院長善政：首先，我們名稱不能被矮化，在所有國際場合舉凡我們能爭取的都有去做。 

林委員昶佐：本席認為張院長應該注意，你的發言是自己的意見還是馬政府的意見，如果你爭取的

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那就是「華獨」，這是兩國論。你要小心，這

與馬總統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我要表達的是按照常理及邏輯來判斷，馬總統需要的是兩邊都是矮

化的，也就是他希望的兩邊矮化是對岸叫「中華北京」，或是其他不是國家的名字，但是他也不

敢講。所以，不論是馬總統心中所想的非國與國的對等、尊嚴，過去達不到、未來 3 個月達不到

，如果新政府還聽他的，支持九二共識、一中原則的話，也達不到對等、尊嚴。最後本席呼籲張

院長，國民黨政府在過去這段選舉期間，不斷地強調你們是 2,300 萬人中，可以跟共產黨把關係

維繫得最好的。我是否可以請張院長在未來 3 個月協助台灣人民，並支持台灣的民主？既然台灣

已經透過選舉，被國際各大媒體解讀為台灣人民不支持過度傾中，甚至於不支持九二共識、一中

原則，你們可不可以透過相關的管道或是熱線告訴對岸共產黨，請他們不要因為新政府不支持九

二共識、一中原則，就用惡劣的手段來對付台灣？我們看到許多中國傳出來的訊息，他們有很多

惡劣的手段，例如新政府不支持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他們就要用很多惡劣的手段對付台灣人民

，你可以幫助台灣的人民去跟對岸說這件事嗎？ 

張院長善政：委員一直在提的一中原則，事實上，「各表」兩字也是我們所一直強調的，馬總統在

新加坡與習近平的會晤，後來在後半段裡面…… 

林委員昶佐：本席現在要表達的是並非我們自己想說什麼，而是指出國際上的對等、尊嚴究竟是什

麼？我現在不再去提前述的意見，請問你們是否可以幫助台灣人民及台灣民主去跟對岸說這件事

？ 

夏主任委員立言：我們一再強調，在所有跟對岸接觸的場合，譬如說陸客來台觀光要持續、甚至繼

續擴大人數及維持兩岸和平與和諧現狀，我們都不斷地表達。 

林委員昶佐：陸客是否要繼續來，是否可以保障台灣的觀光，大家對此有不一樣的看法，但至少不

要用惡劣的手段來對付台灣人民，希望未來我們可以透過公開或是私下的管道，幫助台灣的民主

及幫助新政府開展政務，拜託！ 

最後我想請問院長，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張院長善政：2 月 23 日。 

林委員昶佐：2 月 23 日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張院長善政：對不起，我不知道。 

林委員昶佐：78 年前，1938 年的今天，中華民國空軍飛來台灣轟炸了台北松山，這次的松山大空

襲是中華民國第一次轟炸台灣，中華民國的空軍聯合蘇聯投下了二百八十多枚的飛彈，造成許多

台北人嚴重傷亡與財產損失，院長不知道這件事？ 

張院長善政：這個日期我不記得，但我知道委員講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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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昶佐：但它並沒有被寫在課本裡，這是真實的例子，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為曾經來台轟炸，造

成台灣人民傷亡的中華民國，戰後居然只剩下台灣，他可以逃過來進行獨裁統治，就是這麼荒謬

的事情，才會造成我剛剛講的錯綜複雜的歷史。 

張院長善政：我想這是個歷史悲劇，二戰期間，發生了很多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事情，這個也是一件

，但不能說是中華民國轟炸台灣，當時的台灣是在日本控制之下，美軍當時也對台灣…… 

林委員昶佐：太平洋戰爭開始，美軍也開始轟炸台灣，這我知道，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結成同盟。 

張院長善政：但你不能說美國來轟炸台灣啊！ 

林委員昶佐：美國的確轟炸台灣，我現在不跟你爭論誰來轟炸台灣，我要講的是，這是一個非常複

雜糾結的歷史，所以才會有族群之間的裂痕，族群之間的不公義，造成我們社會的傷痕。為什麼

我前面告訴你轉型正義很重要，就是因為要更用心的去實踐，也因為這樣糾結的歷史，台灣人民

要一個尊嚴這麼的困難！我希望院長可以用心的去思考這些問題，最後，我也希望新政府可以聽

到我們對它的期許，謝謝。 

主席：謝謝林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請王委員育敏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王委員育敏：（9 時 32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最近

救災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本席很肯定您。在春節前發生這樣不幸的災難，但是您超越黨派的立場

，不論地方是由誰執政，全力的救災，獲得國人非常大的肯定。本席今天在這裡列出必須超越藍

綠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全力救災、共同防災。我想這件事情絕對是要超越藍綠的，行政院現在

推出的防災三法，國民黨立院黨團是全力支持，當然也希望所有的團體，包括民進黨、時代力量

、親民黨都要有共識，共同支持，在立法院優先把這防災三法審慎的、周延的討論，儘速的讓它

通過。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9 時 33 分）主席、各位委員。這三個法真的非常重要，如果立法院可以儘快通過

，很多補救、補助措施就可以用到這次的災民身上。 

王委員育敏：所以行政院的進度就是這個禮拜四可以定稿送到立法院？ 

張院長善政：對，該開的會都開了，禮拜四的行政院院會會通過。 

王委員育敏：好，這個部分國民黨立院黨團絕對會全力支持。第二件事情，我要講的是，捍衛國家

領土主權這件事情，這也是應該要超越藍綠的。最近發生一件事情，本席覺得比較遺憾，我們看

到民進黨的立委竟然提出來要廢除國父遺像。老實說，今天我進到這個議場，我看著、望著我們

的國父遺像，心裡非常有感觸，為什麼法令上要明訂重要場合要高高的懸掛我們的國父遺像跟國

旗？因為那是中華民國的象徵，這是非常重要的。遺憾的是，做為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竟然帶頭

提出要廢除國父遺像這樣的法案，本席是非常不能認同，而且會反對到底。我不曉得院長對於立

法院有委員提出這樣的法案看法如何？ 

張院長善政：我覺得這應該不是很優先的事情，而且似乎是沒有必要，行政院當然是要重視立法院

的提案，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有更多更急的事情要做。 


